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剪辑 记者 尉杨

04 青岛 报2025年3月12日 星期三 责编：闵佳 美编：粟娟 审读：赵仿严发布

早报3月11日讯 3月9日上午，
“植流苏花海 助乡村振兴”义务植树
公益行动在崂山西麓少山社区举行，
近200名城阳区志愿者种下了100余
株 10 多年树龄的流苏树。少山社区
有一棵树龄近 300 年的古流苏树，树
高15米，每年4月底时花开如雪，引来
众多游人。从2023年起，城阳区相关
部门组织志愿者投身少山社区的义务
植树与管护活动。目前，少山社区累
计种植流苏树近1000株，流苏林已初
具规模。

在第47个植树节来临之际，城阳
区少山社区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

“植流苏花海、助乡村振兴”义务植树
公益行动，来自城阳区林长制办公室、
夏庄街道办事处、社会组织以及中小
学的近200名志愿者，通过网上申报踊
跃参与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为乡村振兴增添一抹新绿。

经过大家默契配合，100余株10年树龄
的流苏树在少山社区“安家落户”。

此次活动由城阳区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策划组织，旨在打造山东最大的

“流苏公益生态园”，推动乡村生态旅
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据
城阳区志愿林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会长徐立强介绍，今年已是该活动
连续举办的第三年。少山社区拥有一
棵青岛市最古老的流苏树，其树龄近
300年，树高15米。每年4月底，这棵
古树便繁花满枝，花开如雪，巨大的花
冠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盛花季时游
人如织，场面十分壮观。城阳区各方
志愿者齐心协力，立志依托这棵古老
的流苏树打造一片流苏花海，将少山
社区塑造为独具特色的“流苏村”，为
当地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
力。本次植树活动中选用的树种为本
土流苏，又被称作“四月雪”。流苏在

北方常被用作嫁接桂花的砧木，具有极
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今，少山
社区周边区域已累计种植流苏树近
1000株，其中最粗的树干直径已达十几
厘米，一片充满希望的流苏林已初步成
形。位于城阳区夏庄街道的源头学校、
三台小学、云头崮小学将流苏林划片包
干，把科普讲解、种植、除草、修枝、浇水、
采摘、刷白等农技体验纳入学校生态自
然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引
导学生们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了解自
然，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实践科学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城阳区第十七中学
初三学生姚林成通过家长联系到城阳
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捐出自己6000
元的压岁钱购买树苗。城阳区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邀请姚林成和同学们来
到义务植树现场，让他亲手为树苗挂上
专有铭牌。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早报3月11日讯 3 月 11 日上午，
即墨区桃源河路幼儿园开展了一场意
义非凡的植树节绿色环保实践主题活
动。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亲身感受
到了春天的蓬勃生机，还在他们幼小
的心灵中播下了爱护环境、植树造林
的种子。

活动伊始，幼儿园的老师向小朋友
们详细介绍了植树节的由来。随后，孩
子们来到户外，他们撸起袖子，拿起小铲
子、小水桶，充满热情地投入种树活动
中。他们三人一群、两人一组，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共同种下一棵棵绿色的小
树苗。除了植树，他们还亲手撒下一粒
粒小菜籽，为春天播种下希望。他们用
稚嫩的双手，为幼儿园增添了一抹抹蓬
勃的绿意，也为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

此次活动不仅让小朋友们在实践中
学习到了环保知识，更在他们心中埋下
了“爱绿、护绿、亲绿”的种子。正如园长
刘玮所说：“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
这次植树节活动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
护大自然的种子。虽然孩子们的力量微
小，但他们的小力量也可以汇聚成大能
量。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像小树苗一样，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学习，将来成
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张涛 摄影报道）

早报3月11日讯 新修订的《青岛
市城镇排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3 月 11 日，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条例》修订
情况进行了解读。修订后的《条例》涵盖
城镇排水规划与建设、设施管理和维护、
保护以及监督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落实雨污分流、海
绵城市建设等要求，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并将内涝防治融入规划、建设和管理全
过程，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强化城乡统筹与排水系统布局

修订后的《条例》将法规名称中的
“城市”修改为“城镇”，将适用范围明确为
“本市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内”，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条例》将城镇排水专项规划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海绵城市建
设、防洪排涝等专项规划相衔接，明确了
城镇排水设施建设与道路、绿化、水系等
相关设施建设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

验收的要求；界定了排水专项规划的制
定流程和主要内容，确保排水设施科学
合理建设。

明确源头管控与精准治理

针对雨水、污水混接问题，《条例》提
出“双禁止”原则：禁止将污水排入雨水
管道及自然水体，禁止雨水排入污水管
道。新建住宅阳台必须设置污水管道并
纳入施工审查，既有住宅的阳台未设置
污水管道的，属地（市）人民政府结合实
际制定改造计划，逐步增设污水管道。

针对老城区改造难题，《条例》提出
以易涝区域为重点，分步推进雨污分流
改造，为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法治化解决
方案。《条例》还对污水排放预处理进行
了细化规范，要求对含病原体、重金属等
六类特殊污水，实施预处理后达标排放；
餐饮、洗车等行业要建设隔油池、沉砂
池；工程疏干排水应优先利用和补给水
体，确需排入雨水管道的，须采取沉砂等
预处理措施。

突出设施保护与灾害预防

《条例》划定排水设施保护范围，禁
止在排水设施保护范围内建设永久性建
筑物；施工影响排水设施的，需编制保护
方案并接受监督。同时，细化了排水设
施的维护管理责任，要求加强日常巡查、
养护和维修，定期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安
全运行；建立排涝风险评估和灾害后评
估制度，汛前全面检查设施，明确维护单
位应急处置责任；要求汛期加强对广场、
立交桥下、涵洞、隧道、地下构筑物、地势
低洼区域等易涝点排水设施的巡查，增
加必要的强制排水设施和装备，确保城
市安全度汛。

加强污泥全流程管控

《条例》首次明确污泥处理处置的闭
环管理要求：新建污水处理设施须配套污
泥处理处置设施，污泥运输需密闭防渗
漏，并执行转运联单制度，确保污泥去向

可追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倾倒、堆
放、丢弃、遗撒污泥，并不得接收和处理处置
无转运联单的污泥。鼓励污泥的资源化利
用，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发展
目标。通过对污泥处置的规范要求，进一
步降低污泥产品对环境产生的风险隐患。

优化惠企服务与科学监管举措

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减负，《条例》提
出：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以及其他集中
管理的区域、建筑或者单位内有多个排水
户的，可以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经营
管理单位统一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条例》还要求建立排水信息化
管理系统，完善排水信息共享机制，实现
排水设施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和智能化
调度。此外，按照排水行为影响排水设施
安全运行的程度，对排水户实行分级分类
管理；重点排污单位须安装水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
控设备联网。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新建住宅阳台必须设置污水管道
《青岛市城镇排水条例》修订出台 针对雨水污水混接问题提出“双禁止”原则

播种春天
300岁古流苏“子孙”满山
城阳少山社区累计种植近1000株流苏树 打造“流苏公益生态园”

流苏花开。资料图片

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摄

孩子们给刚种下的树苗浇水。


